
臺灣健康促進學校協會第一屆第二次理事會、監事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8 月 25 日下午 8 時 00 分 

二、地點：杏輝醫藥集團人才訓練中心(宜蘭縣冬山嫏中山路 84 號) 

三、出席人員：  

理事：吳仁宇、吳淑美、李春輝、紀雪雲、張麗春、郭鐘隆、陳志哲、         

陳富莉、劉潔心 

監事：黃松元、陳政友、黃俊豪 

秘書長：林美娜 

各組成員：牛玉珍、江啟東、許珍琳、陳秋蓉、黃定國、黃忠燦、葉慧貞、

劉影梅、顏錦惠 

四、請假人員：  

理事：吳参鏡、林柏煌、吳惠貞、胡益進、張鳯琴、劉秀汶 

監事：晏涵文、王英偉 

五、主席：紀雪雲                           記錄：陳俞榕 

六、主席致詞：(略) 

七、報告事項： 

八、討論提案： 

1.案由：103 及 104 年本協會工作計畫規劃討論案。 

說明：各任務分組說明(略)。 

決議： 

分組 分組任務 103 年工作規劃 104 年工作規劃 

研 

究 

發 

展 

組 

(一) 推動健康促進學

校相關研究計畫。 

(二) 推動年度健康促

進學校學術活動。 

(三) 出版健康促進學

校電子報(季報或

半年報)  

1. 電子期刊發表中英文行

動研究(digest)，另以連結

方式提供詳版全文。每

半年出刊，請研究發展

組負責主編，並率先發

表第一期的內容。 

2. 透過Line或是FB發布給

群組會員，議題要有吸

引力，並儘可能配合時

事動態，找相關議題專

1. 電子期刊為半年

刊，以行動研究中英

文摘要，可連結全

文。 

2. 配合LINE和FB請各

專題計畫主持人提

供或由小組配合時

事提供校園所需最

新知能，可以懶人包

方式。 



家提供簡短的懶人包。  

3. 鼓勵會員參與國內外

HPS 研討會，由協會組

團隊協助會員於國際

HPS 研討會之投稿前置

作業，包括研究格式、

英譯、海報設計等。 

教 

育 

進 

修 

組 

(一) 協助健康促進學

校相關計畫的推

動。 

(二) 承接政府單位委

辦之健康促進學

校相關教育計畫。 

(三) 辦理健康促進學

校相關之實務工

作坊。 

1. 瞭解調查健康促進學校

相關計畫所舉辦之工作

坊的計畫內容。 

2. 協辦健康促進學校相關

計畫所舉辦之工作坊。 

1. 協助規劃政府單位

委託辦理健康促進

學校相關之教育計

畫。 

2. 協助或執行委辦之

健康促進學校相關

之教育計畫。 

3. 協助或辦理至少一

場健康促進學校相

關之實務工作坊。 

活 

動 

推 

廣 

組 

(一) 本協會活動歷程

紀錄與展現。 

(二) 辦理健康促進各

級學校推動健康

促進成果觀摩。 

1. 辦理 103 年度會員增能

參訪聯誼活動 

2. 設 計 本 會 識 別 系 統

LOGO 

3. 建立本會歷史紀錄相關

檔案管理 (電子檔及紙

本) 

1. 辦理 104年度會員增

能參訪聯誼活動，暨

該縣巿 HPS 成果觀

摩。 

2. 結合本會歷史紀錄

及檔案管理。 

資 

訊 

組 

(一) 經營健康促進協

會教育入口網站

（目前以健康促

進 學 校 網 站 為

主）。 

(二) 相關活動視聽系

統支援。 

(三) 協助建置健康促

進學校教育服務

網路機制。 

1. 協助會員加入 HPS 群組

之 Line。 

2. 建置本協會網站及 FB。 

維護本協會網站及

FB。 

國

際

合

作 

組 

(一) 辦理健康促進學

校國內外交流事

宜。 

(二) 國際健康促進學

校趨勢接軌及接

洽相關合作事宜 

1. 協辦 2014 年 11 月 14-15

日，在台灣舉辦之健康

促進學校國際研討會，

鼓勵學校參與健康促進

學校國際認證獲獎學校

頒獎典禮及海報論文

展。 

2. 於健康促進學校國際研

討會期間，合辦本協會

之會員大會。 

鼓勵學校參與 2015 年

11 月之健康促進學校

國際研討會健康促進

學校國際認證獲獎學

校頒獎典禮及海報論

文展。 



 

2.案由：104 年收支預算表及員工待遇表討論(依本協會章程第三十二條規定

辦理)。 

說明：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 

(一) 為肯定長期貢獻於健康促進學校工作者，及激勵更多有志者投入健康促

進學校工作，規劃籌辦針對個人之獎勵計畫(草案參見會議資料)。 個

人希望的獎勵方式以現金回饋或出國學習居多，將視募款狀況進行規

劃。 

(二) 為鼓勵退休之績優健促學校工作人員持續關懷鄰近學校，若弱勢族群有

特殊需求可提供相關資訊，協會據以募款，再請會員就近關懷。 

(三) 目前本協會助理為無給職，於協會辦理相關活動期間(例如召開會員大

會)須密集處理相關庶務，授權理事長衡量助理工作量，得支予臨時工

資，一個月以一萬元為上限。 

 

十、散會。 


